
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镇医保 (2019)15号

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员

镇江市外就诊管理制度的通知

1

各市医疗保障局,市医保中心,市区各定点医疗机构、各参

保单位 :

为进一步保障全市社会医疗保险 (包括职工医保、特殊

人员医疗费用统筹以及居民医保)参保人员基本医疗,有 效

缓解参保人员外地就诊待遇偏低问题,根据 《关于加强和改

进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紧急通知》(苏医保发

(2019)32号 )和 《关于调整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转镇

江市外就诊管理制度的通知》(镇 医改办 (2017)5号 )等

文件精神,经研究,并报经市政府同意,决定对社会医疗保

险参保人员镇江市外就诊管理制度进行完善,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 :

一、调整转镇江市外就诊管理有关规定

1.取消转镇江市外就诊医院范围限制。为进一步方便参



保人员选择转诊医院,取消转镇江市外就诊需到医保定点三

级医院就诊的限制。即参保人员转镇江市外就诊,仅需至当

地医保定点医院就诊即可,不 再区分特约医院和非特约医院。

2.就 高执行职工医保参保人 员转镇江市外就诊报销比

例。职工医保和特殊人员医疗费用统筹参保人员转镇江市外

就诊待遇按原特约医院待遇执行。即因非特殊诊疗在镇江市

外医保定点医院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费用,个人先 自付 40%,

然后再按规定报销。

3.转镇江市外就诊管理其他规定不变。

二、落实
“
三个一批

”
,方便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

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切实做好农民工和就业创业

人员异地就医各案工作的通知》(国 医保电 (2018)3号 )

要求,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不折不扣落实
“三个一批

”
的措

施。

1.简 化备案纳入一批。对已在就医地工作和居住的,办

理异地就医备案只要求其提供就医地居住证明,取消所有需

要就医地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2.补充证明纳入一批。对拟赴就医地工作的农民工和就

业创业人员,在各案时改事前审查制为承诺补充制,即 允许

两类人员先在参保地备案,并承诺在就医地取得相关材料后

及时补充,确保两类人员离开参保地前能及时各案。

3.便捷服务帮助一批。加快推广电话、传真、网络、APP

等多种各案及查询方式,逐步实现备案服务
“
不见面、零跑

腿
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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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做好异地就医管理服务

1.加强异地就医总额预算和费用分析。参保病人在外地

医疗机构就诊所发生的医疗费用,全部纳入外地医疗机构总

额预算管理。各级经办机构要按照异地就医费用的增长形势 ,

做好各类基金的年初预算。定期对异地就医费用进行跟踪和

分析,研 判参保人员就诊去向,为 待遇的调整提供数据指引。

2.规范异地就医费用的手工报销。参保人员在外地没有

进行刷卡结算的医疗费用可以采取手工报销的方式进行补

报销。各级经办机构不得要求就医地提供各种盖章证明,对

手工报销材料清单事前公示,并一次性告知。手工报销时,

只需提供社会保障卡、医院收费票据、住院 (门 急诊)费用

清单,门 诊提供处方底方、住院提供诊断证明,急诊提供急

诊诊断证明,并统一执行参保地社会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和标

准。

四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各市遵照执行。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2019年 5月 16日 印发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0
0


